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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 聞 稿（106.5.19） 

發稿人：王啟明襄閱主任檢察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署就 106 年 5 月 18 日檢察官會議進行情形說明如下: 

因檢察官年度調動期程將近，本署為推選本署適合之主任檢察官

入圍人選，認有制定相關推選制度之必要，乃經本署周章欽檢察

長裁示訂於106年5月18日召開檢察官會議，集眾人之智以討論、

決議相關提案。 

為使檢察官能事先對於相關提案能有所瞭解，本署乃於同年 5月 9

日通知全體檢察官如有提案，請於會前提供紙本及電子檔至襄閱

主任檢察官辦公室，以供會議中討論。經本署高峯祈主任檢察官、

姚崇略檢察官分別提出提案後，本署乃於同年月 15 日以電子郵件

郵寄予全體(主任)檢察官，以供參考、討論，並以高主任提案為

第一案、姚檢察官提案為第二案。 

本署於同年月 18 日中午 11 時 30 分許召開檢察官會議，於討論提

案前，先於會議中清點在場人數後，再進行討論、議決。因本署

檢察長及(主任)檢察官在職員額 103 人，扣除留職停薪 2人，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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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過半數出席人數應為 51 人，於提案討論前清點人數有 79 人出

席，9人以委託書委託其他檢察官出席。表決結果以贊成第一案

59 票，贊成第二案 10 票，通過第一案。 

就某檢審委員於今日(5/19)在檢察官論壇張貼「建請法務部長儘

速遷調周章欽檢察長之現職」乙文，其內容或有與事實有間，爰

說明如下: 

一、 就檢察長決定或調整權部分:第一案規定檢察長如對排序

有意見，須於「檢察官會議」說明理由，但對調整範圍則無限

制 ; 第二案則限制檢察長僅能在入圍人數+2 之名次內為調整，

且應提出說明，惟對於說明之場合、方式並未限制。 

二、 就所謂「無記名投票」部分 : 於進入提案討論階段時，姚

檢察官先發言提議要求會議表決須以「無記名投票」方式表決。

惟按，依會議規範第 55 條之規定:「表決之方式 表決應由主

席就左列方式之一行之，但出席人有異議時，應「徵求議場多

數之意見」決定之。(一)舉手表決。…(五)投票表決」、「前項

第五款(投票表決)，除對人之表決應採無記名投票外，對事之

表決，以記名投票表示負責為原則。」5/18 會中姚檢察官提議

會議表決方式以無記名投票，主席有以舉手表決方式徵求在場

檢察官意見後，多數贊成舉手表決，贊成無記名投票者為少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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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再詢問提案人對此有無意見，提案人稱無意見。故主席於

徵詢意見後裁示，會議表決方式以「舉手表決」方式，而不以

「無記名投票」方式為表決，應符合會議規範之精神。至於檢

察官投票票選主任時之票選方式，雄檢二年來均以無記名投票

方式行之，今年依慣例當然係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無疑，然此

部分並未於 5/18 會議中經提案、討論。 

三、 就主席就姚檢察官向高主任提問乙節，係因當時提問內容

係有關檢察長調整排序時，應否於「檢察官會議」中說明乙節，

事涉兩案中有關檢察長應說明之場合、方式等事宜，故檢察長

乃走下主席台表示自己之意見，並舉實例說明：在檢察官會議

中說明特定檢察官之優劣容易對該檢察官造成難以磨滅之傷

害等語。惟對議案表示意見屬於會議成員之權利，尚不能據此

即認該提案即為檢察長之提案。 

四、 以本署去年公開說明之推選方式及實際運作為例，係經二

輪投票後，於第三階段規定係由檢察官綜合第一、二階段投票

及檢察官辦案能力、對署貢獻度等情形，綜合評斷。而本署去

年於完成前二輪投票後，檢察長指示第三階段完全授權予襄閱

主任黃元冠、檢肅黑金組主任王啟明及檢審委員葛光輝討論、

決定。經襄閱等三人討論後，乃依第一、二階段投票之票數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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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及名次總合為標準，決定前五名入圍人選及第六順位之預備

人選。 

今年高主任的提案，大致上與去年方式相同，惟對去年制度部

分修正:1、於第一、二階段投票結束後，先以第一階段票數與

第二階段票數二倍之總合，決定排序。具體規定排序評斷方式，

替代「綜合評斷」之抽象規定。2、檢察長行使調整權時，限

於預計入圍人數加二之排序範圍內，始得調整，並須提出說明。

例如預計入圍人數五人，某甲於第一、二階段均未進入前七名，

即不得調整。3、由檢察官會議推舉監票人男、女性檢察官各

一人，會同政風室、人事室開票，開票過程應全程錄影。開票

過程與開票紀錄及選票均保存於政風室，候選人得至政風室查

詢其得票數與名次。此提案經檢察官會議以59票贊成而通過。 

五、 此次本署檢察官會議自召集之決定、提案之提出與討論，

與表決之方式等事項，均依相關會議規範與部頒「檢察官會議

實施辦法」等規定辦理，其會議程序事項與提案之決定，既係

由檢察官以民主方式、程序行之。本署每一位檢察官對於相關

提案都可以有喜好之立場，惟本署業已對兩個提案於程序上給

予相同權利，以保障提案人爭取會議成員檢察官支持之機會，

且於會議中氣氛和平，外傳所謂「恫嚇」乙語，純屬虛構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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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說明澄清，以免外界誤會。 

 


